           	     
驻场监管人员更换说明
（既新的授权委托书）

致：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华诚投资有限公司
我司已派驻监管人员冯望（身份证号：42052119870626183X）、吕承杰（身份证号：500103198605174417）进驻重庆华诚投资有限公司，对“2017年中诚信托重庆隆鑫中心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项目进行现场监管。
现我司结合项目进展情况，委派本单位员工雍毅（身份证号：510724199611035510）接替冯望在本项目的驻场监管工作，对雍毅、吕承杰在监管过程中签署的有关文件，我司均予以认可，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我司对两位被委托驻场人员可能涉及到签字的权限效力约定如下：
1、对重庆华诚投资有限公司编制的项目成本测算进行审核。（吕承杰签字有效）
2、根据项目建设的实际进度和资金需求并结合工程合同内的付款比例要求，对工程类付款进行审核。（雍毅或吕承杰签字有效）
3、对项目进度计划与项目实际进度偏差分析。（雍毅或吕承杰签字有效）
4、工程类合同、营销类合同审核。（雍毅或吕承杰签字有效）
5、营销费用、日常费用付款资料审核。（雍毅或吕承杰签字有效）
6、其他需要审核的文件或资料。（雍毅或吕承杰签字有效）
委托期限：即日起至监管协议结束日止。
雍毅 签字样板：
吕承杰 签字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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